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保管箱租用契約書 

修訂條文對照表 

                                                                                                                  113.12  

修訂條文(修訂後) 現行條文(修訂前) 說明 
第四條對價之調整、補繳、

退還及其他約定事項變更） 
(第三項) 
出租人依第一項通知承租人

後，承租人未於通知期限內

繳足租金、保證金者，承租

人自逾期日起至繳納日止，

依補繳當日出租人牌告基準

利率加碼（年息百分之

二），加計遲延利息。遲延

利息之計收，年息最多不得

超過出租人牌告基準利率一

倍。(出租人基準利率係參

考金融業隔夜拆款平均利率

加碼後訂定，並依規定於出

租人之官網公告。) 

第四條對價之調整、補繳、

退還及其他約定事項變更） 
(第三項) 
出租人依第一項通知承租人

後，承租人未於通知期限內

繳足租金、保證金者，承租

人自逾期日起至繳納日止，

依補繳當日出租人牌告基準

利率加碼（年息百分之

二），加計遲延利息。遲延

利息之計收，年息最多不得

超過出租人牌告基準利率一

倍。(基準利率為調整日前

二個營業日起往前取 30 日

之金融業隔夜拆款平均利率

加計固定加碼後進位至

0.125%之倍數，並依規定公

告。） 

 

1.本行基準利率

由授審處訂定

公告，並於官

網揭露，爰酌

修第四條第三

項末段有關基

準 利 率 之 說

明。 
2.依「金融機構

保管箱出租定

型 化 契 約 範

本」第四條第

三項…（請金

融機構載明基

準利率係中央

銀 行 重 貼 現

率、主要銀行

定 儲 平 均 利

率、金融業隔

夜拆款平均利

率、貨幣市場

利率或其他具

市場性、代表

性、透明化之

利率指標加一

定比率，並經

依 規 定 公 告

者。） 
第五條（繳款方式及轉帳授

權約定） 
(第一項) 
承租人續租之保管箱租

金、保證金繳款方式，請

擇一勾選：  

一、□轉帳扣款(自動轉帳

扣款係以一年為週期，每次

扣款金額為當期租金)； 

第五條（繳款方式及轉帳授

權約定） 
(第一項) 
承租人續租之保管箱租

金、保證金繳款方式，請

擇一勾選：  

一、□轉帳扣款 

二、□自行繳納； 

三、□其他（ 

1.由於資訊處自

動轉帳扣款設

定限以一年為

扣款單位，爰

配合資訊處轉

帳扣款設定加

註說明。 
2.修改前第二項

第三點雖為定



二、□自行繳納； 

三、□其他（）。 
 
(第二項) 
本契約每期應繳之租金

及應補繳或退還之保證

金差額，承租人委託出

租人於到期時，就下列

三種方式之一，出租人

得就承租人開立於出租

人 第 

 

號帳戶存款，自動轉帳

代繳或將退款逕行存

入，並以本契約為授權

之證明： 

一、□不通知承租人 

二、□通知承租人後 

 

(第二項) 
本契約每期應繳之租金

及應補繳或退還之保證

金差額，承租人委託出

租人於到期時，就下列

三種方式之一，出租人

得就承租人開立於出租

人 第 

 

號帳戶存款，自動轉帳

代繳或將退款逕行存

入，並以本契約為授權

之證明： 

一、□不通知承租人； 

二、□通知承租人後； 

三、□通知承租人後，且承

租人未於七日內通

知出租人有關差額

之退補方式。 

 

型化契約範本

內容，惟非屬

應記載事項 ，
考量分行實務

作業，爰擬刪

除該點內容。 
 

第十三條（租期屆滿

未續租或逾期續租） 

(增訂第三項) 

承租人未於期滿時依本租

約約定方式繳足下期租金

者，經出租人同意，租約

得於承租人繳足租金後，

自原期滿之翌日起算展延

一期，嗣後亦同。 

第十三條（租期屆滿

未續租） 

 

增訂逾期辦理續

租者經出租人同

意(如未辦理破

箱)得於繳足租

金後辦理續租。 

 

第二十三條（個人資料保

護約定事項） 

(第一項增訂第六款) 

六、承租人聲明及確認已

向本契約書之指定聯絡

人告知出租人個資保護

相關內容且上述指定聯

絡人已詳閱出租人於網

站上揭示之「個人資料

保護告知義務聲明」。 
 

(無) 新增「聯絡人」

個資告知方式。 

 
 

第二十五條 (契約書版本更

新之適用) 

(第一項) 

承租人同意出租人依業務

 增訂「契約書版

本更新之適用」

條約。 

 



需要，得增刪變更本契約

約定事項及其相關服務。 

前項情形，除法令、主管

機關另有規定、本契約另

有約定、或除其內容有利

於承租人者外，出租人應

於生效日 60 日前，於網站

公告或營業場所公開揭示

以代通知。出租人認有必

要時，並得以書面或其他

方式通知承租人。 

(第二項) 

倘承租人不同意該增刪修

改之約定事項或該變更後

之服務內容/項目，承租人

應於出租人指定期限內

（如無指定期限，則應於

變更生效前），依本契約第

十四條約定方式終止與出

租人之業務往來關係及本

契約，否則即視同承認該

增刪修改之約定事項或自

動享有該變更後之服務內

容/項目。但變更後之服務

內容/項目及承租人之權益

如依法令規定或經本行公

告必須由承租人提出申請

者，不在此限。 

 

第二十六條 (意見申

訴管道) 

(ㄧ)營業時間內得逕

洽各分行諮詢，(略…  

 

第二十五條 (意見申

訴管道) 

(ㄧ)營業時間內得逕

洽各分行諮詢，(略…  

 

新增第二十五條

內容，故原第二

十五條以下條次

依序順延。 

 

第二十七條（契約之

交付） 

本租約壹式 貳 份 ，

雙方各執 壹 份 ，

以資信守。 

 

第二十六條（契約之

交付） 

本租約壹式 貳 份，

由雙方各執 壹 份 ，

以資信守。 

條次順延。 

 

 

 

 

簽收欄 
 

簽收欄 

 

 



 
 
 
 
 
 
 
 

簽收欄 
承租人聲明於本保管箱

租用契約簽訂完成後， 

已收妥契約書正本(含 

附件)，特此簽名或蓋

章確認。 

 
 

簽收欄 
承租人聲明於本保管箱

租用契約簽訂完成後， 

已收妥契約書正本，特

此簽名或蓋章確認。 

1.依據本行「個

人資料保護 控
管須知」第 8
條一、（二）4.
告知紀錄之管

理（1）規定，

蒐集個人資料

時，無論是以

紙本、電子或

其 他 方 式 告

知，皆應保存

告知紀錄。 
2.契約書第 23 條

已 列 示 本 行 
「個人資料保

護約訂事項」，

且個資保護告

知書附表已為

本 契 約 書 附

件，擬於簽收

欄「已收妥契

約書正本」後

加 註 「(含 附

件) 」，由客戶

於簽收欄簽收

後，留存本行

已 告 知 之 紀

錄。 

 


